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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新化區調解委員會調解事件作業流程圖 
 

當事人聲請 

審核 

調解委員

進行調解 

如（一）未符合本區管

轄規定（轉至有管轄權

之調解委員會）或（二）

當事人不適格。 

當事人一方
或雙方未報
到 

結案 

不受理 

不成立 

受理、定調解期日、
函發調解通知 

調解會秘書 

當事人或受任人 
報到 

調解會秘書及幹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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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書內容如違背法

令或違反公序良俗或

標的不明確而無法強

制執行者，法院均不

予核定。唯調解書仍

具一般民事和解效

力。 

發給調解不成立證

明後，結案。 

結案 

成立（繕打調解筆
錄、製作調解書） 

調解會秘書及幹事 

函送法院審核 

調解會秘書 

不予核定 核定（調解書視同判決） 

管轄法院 管轄法院 

送達當事人 

調解會秘書 

調解會秘書及幹事 

當事人聲請發給調
解不成立證明 


